
高邮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项目

（招标编号：JSZB-TQ202312251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

一、招标条件

本高邮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

来源为自筹资金:240万元， 招标人为高邮市交投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项目名称：高邮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项目 项目编号：JSZC-

TQ20023122511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招标控制价：240万元。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的高邮

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项目。 项目地点：高邮市。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高邮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高邮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项目:

1、投标人必须具备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且具备完成该项目应具有的技术资格能力。

2、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持有有效营业执照，且为充电桩设备的专业制造商或授

权经销商。

3、投标人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投标人需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

4、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至少完成过2项单项合同价不低于100万元的类似项目

业绩。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1-05 16:00到2024-01-19 17:00

获取方式：现场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1-25 09:30

递交方式：现场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1-25 09:30



开标地点：江苏同启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智慧大厦A座9

楼）

七、其他

江苏同启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 高邮市交投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的委托，就 项

目编号：JSZB-TQ2023122511—高邮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欢

迎符合相关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采购内容：特微网光伏雨棚、充电箱变、单枪直流充电终端、总控箱、充电模块、PDU

模块、120kW直流充电桩、80kW直流充电桩、分时直流充电机、直流充电终端、充电终端落

地式安装支架、7kW交流单桩、群充电运营系统等，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清单。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高邮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项目

项目编号：JSZC-TQ20023122511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招标控制价：240万元。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的高邮市卸甲镇和公安局充电站设备项目。

项目地点：高邮市。

合同履行期：见招标文件。

质量标准：合格。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符合《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要求，同时具备：

1、投标人必须具备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且具备完成该项目应具有的技术资格能力。

2、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持有有效营业执照，且为充电桩设备的专业制造商或授

权经销商。

3、投标人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投标人需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

4、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至少完成过2项单项合同价不低于100万元的类似项目

业绩。

三、 报名携带的材料：

1、报名时间为2024年1月5日至2024年1月19日；上午9点00分-11点30分，下午14点30

分-17点00分(北京时间，节假日休息)。

2、 报名携带的材料：

(1)报名申请书原件(格式自拟);

(2)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及原件(格式自拟)；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原件备查）；

(4)投标人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

用记录，提供查询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以上要求提供的材料装订成册，其中的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名额不可转让。



四、 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4年1月5日至2024年1月19日；上午9点00分-11点30分，下午14点30分-17点00

分(北京时间，节假日休息)。

地点：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智慧大厦A座9楼江苏同启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方式：现场获取

售价：人民币500元/份，获取招标文件时缴纳，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4年1月25日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江苏同启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智慧大厦A座9楼）

六、开启

时间：2024年1月25日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江苏同启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智慧大厦A座9楼）

七、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投标保证金为 2 万元，开标当日现场递交。

八、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文件制作纸质份数要求：一式三份(一份正本，贰份副本)，每份投标文件须清楚

标明“正本”或“副本”。

2.资格审查应提供的资料，详见招标文件。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高邮市交通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高邮市交投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  址： 高邮经济开发区秦邮路南侧2号

联  系  人： 陈先生

电  话： 18260693322

电  子  邮  件： 625950757@qq.com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同启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智慧大厦A栋9楼

联  系  人： 王工

电  话： 15052593412

电  子  邮  件： 25125214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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